附件：
《权益法：投资企业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其他净资产
变动（征求意见稿）》简介

一、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

     （一）关于投资企业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其他净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对联营和合营的投资》（简称IAS28）关于权益法的规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投资进行初始计量之后，应当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变动的份额。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IAS1，2007年修订）导致IAS28未能明确投资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对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有关净资产变动进行会计处理。为此，征求意见稿提出，投资企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变动中不能确认为被投资单位的损益、其他综合收益以及也不属于分红的部分（简称“投资企业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其他净资产变动”），应当确认为权益。例如，被投资单位向投资企业以外的第三方发行额外的股份或者回购股份，以及实施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从而导致投资企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份额发生变动。
（二）关于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的有关会计处理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以上建议，投资企业将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其他净资产变动确认为权益，在以后期间，因该投资变为一个子公司或一项金融资产而终止采用权益法的，投资企业应将以前期间确认的有关权益金额重分类为损益。

二、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问题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建议修改IAS28，投资企业将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其他净资产变动确认为投资企业的权益，你同意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呢？
问题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还建议，投资企业对有关股权投资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应将之前确认的与该股权投资相关的累计权益金额重分类至损益。你同意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呢？
问题三：你有其他意见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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